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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于 当代 中 国 人的 自 杀率 ， 不 同 的研 究文献提供 了 非 常 不 同 的
一些 数

字 。 这些数 字之 间 的 差别 ， 既源于 不 同文献作者所用 原始数据方 面 的 差异 ， 也 源 于

这些作者对原 始数 据进行调整和修订 时所用 方 法方面 的 差 异 。 由 于我们 对于这些 原

始数据的
“

正确性
”

以及不 同作者对原始数据进行调 整和修订时所 用 方法 的
“

正 确

性
”

难 以 作 出 绝对的 判 断 ，
因 此 ， 对这些作者所提供 的 不 同 自 杀 率 数 字 的

“
正 确

性
”

， 我们 也 无法作 出 绝对 的 判 断 。 我们 只 能将其视为 文献作者在一 些特定前提条

件下所完成 的
一

些 关于 当代 中 国 人 自 杀率 的 话语建构 。

关键词 ： 中 国 自 杀率 话语之争

作者谢立 中 ， 北京大 学社会学 系教授 （北 京 １００ ８７１ ） 。

在社会学实证研究中存在一种较普遍的认识 ： 当研究者就某一个现象作出不同

描述 、 对某一个问题给出不同答案时 ， 其中必定有且也只有一个是
“

准确的
”

、 或最

接近
“

准确
”

地再现了客观现实的 。 因此 ， 要想继续考察这个现象或研究这个问题 ，

研究者的大部分工作 （包括选择合理的概念或定义 、 精致的理论模型 、 科学的调查

研究方法等） 都将集中在努力甌别出一个最
“

准确
”

地再现了客观现实的答案 。 在

《惟一“真实
”

的基尼系数是否可得 ？ 》 等文章和著作 中 ，
① 笔者 曾试图说明 ： 在很

多情况下 ， 只要我们对上述观念不持
一

种过于偏执的态度 ， 就能够发现有许多意见分

歧并非是由对现实掌握程度的差别所造成的 ， 而是由研究人员所处话语系统之间 的差

别造成 ， 更多体现为
“

话语之争
”

， 而非
“

事实之争
”

。 由此形成的意见分歧其实是一

种虚假的意见分歧 。 对于这种虚假的意见分歧 ， 我们永远无法对它们的准确与否作出

① 参见谢立 中 ：
《惟 一

“

真实
”

的 基尼 系 数是否 可得 ？ 》 ，
《社会学研 究 》 ２０ １ ３ 年 第 ５ 期 ；

《 实证 、 诠释与 话语 ： 以 现代化研究 为例 》 ，
《社会 》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

？

《

“

中 国社会
”

： 给

定实在 ， 抑或话语建构 》 ，
《江海 学 刊 》 ２００ ８ 年第 ３ 期 ； 《社会现实 的话语建构

——

以

“

罗 斯福新政
”

为 例 》
，
北京 ： 北京 大 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等等 。

？１ 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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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判断 。 我们所能做的 ， 就是努力辨析其背后的话语系统及相关规则 ， 并尝试从这

一话语系统出发去理解从它们之中衍生出来的相关话语。 研究者在
“

当代中国的 自杀

率到底有多高
”

这个问题上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恰属于此类
“

话语之争＇

一

、 当代 中 国的 自 杀率到底有多高

２００２年 ， 费立鹏 （ＭｉｃｈａｅｌＲ ．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与其同事在 《柳叶刀 》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的 自杀率 ：
１９ ９５
—

９９ 年 》 的研究论文 。
① 在这篇论文中 ， 费立鹏及其同事报告

说 ， 根据他们 自 己的研究结果 ，
１ ９９ ５
—

１９ ９ ９ 年间中国的年均 自杀率为 ２３／ １ ０万 。

费立鹏等人的论文在国内外引起 了较大反响 。 但若干年后 ， 中国 自杀学研究专

家何兆雄在 《学术论坛 》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
② 明确地对费立鹏等人的研究成

果提出质疑 。 除了指责费立鹏等人在 自 己文章中提出 的 自杀率数字不仅经常变化 ，

且依据常常不足 （如常常是引 自 国外的一些文献 ， 但对所引数字的可靠性又没有进

行考证 ） 之外 ， 何兆雄还将费立鹏等人的 自杀率数据与其他文献提供的数字相对照 ，

认为费的数字明显过高 ， 与多数文献不一致 ， 不足为信等等 。

事实上 ， 费力鹏等人的上述文章并不是有关当代中 国人 自杀率的第
一

篇研究报

告 。 在此之前 ， 有关机构或研究人员就已经断续地研究和报告过中国人的 自杀率状

况 。 但是 ， 在不同的文献之间 ， 有关当代中 国人 自杀率的数据差别很大 。 例如 ， 关

于 １ ９ ９ ０年中国人的 自杀率 ， 不同的文献所提供的数据 ， 就在 １３ ．９ ／１ ０ 万到 ３ ０ ．３ ／１ ０

万之间发生变化 。 关于 １９ ９ ４ 年中 国人的 自 杀率 ，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是 １３ ．９／ １０

万 ， 中国学者何兆雄报告说是 １６ ．７８／ １ ０ 万 ， 费立鹏与刘华清则报告说 １ ９ ９ ０
—

１ ９ ９４

年间中国每年平均 自杀率为 ２ ９／ １０ 万 。 同样 ， 关于 １ ９ ９ ８ 年中国人 自 杀死亡的数字 ，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的估计 ， 人数为 ４１ 万 ， 而全 国疾病监测点 （ ＤＳＰ ） 系

统的 自杀报告死亡率为 １ ３． ８ ９／ １０ 万 ， 即全国死于 自杀的人数约为 １ ７万 。

费立鹏等人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针对中 国 自 杀率数据方面这种巨大差异而

来 。 他们在文中描述了 中国 自杀率数据的不一致状况 ， 提出 了 自 己的应对或改进方

案 。 文中提出的新 自杀率数据 ， 正是他们运用改进后的方案对 １９ ９ ５
—

１ ９ ９ ９ 年间 中国

的 自 杀率进行考察的结果 。 尽管如此 ， 费立鹏等人的研究成果仍未被所有人接受 。

那么 ， 费立鹏等人在上述论文中提出的 中国 自 杀率数字到底可不可信 ？ 在众多

文献所提供的那些中国 自 杀率数字之间 ， 到底哪一个才是最可信的 ？
一句话 ， 中 国

的 自杀率到底有多高 ？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 我们能否获得一个绝对可靠的终极答案？

①Ｍ ｉｃｈａｅｌＲ ．Ｐｈｉ ｌ ｌｉｐｓ ，
Ｘｉ ａｎｙｕｎ ＬｉａｎｄＹａｎ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

“

ＳｕｉｃｉｄｅＲａｔ ｅ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 ９９ ５

－

９９
， 

”

ＴＴｉｅ

Ｌａｎｃｅｔ ｔｖｏｌ
．
３５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０ ２
，ｐｐ

．
８３ ５

－

８４０ ．

② 何兆雄 ： 《 中 国 自 杀率高 不高 ？
——我说不 高 ！

》
，

《 学术论坛 》 ２００ ８ 年第 ２ 期 。

？１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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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回答上述问题 ， 有必要对费立鹏及其批评者有关 自杀率的研究文献进行分

析 ， 考察他们在各 自研究文献中所提供的 自杀率数字是如何形成的 。

二 、 不同数据的生成

（

一

） 费立鹏等人 《中国的 自杀率 ： １９９５
—

９９ 年 》 中 中国 自杀率估算数据的生成

按照费立鹏等人的叙述 ， 该文的 自杀及 自 杀率数据系作者由 中国卫生部统计信

息中心下属的死亡登记系统提供的 １９ ９ ５
—

１卯 ９ 年人 口死亡率资料 （根据 《 国际疾病

分类标准 （第 ９ 版） 》 进行分类 ） 推算生成 。 具体推算步骤大体如下 ：

首先 ， 从中 国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下属的死亡登记系统提供的 １ ９ ９ ５
—

１ ９９ ９ 年人

口死亡率资料中获得属于 自杀范畴的人 口数据 。 该资料提供了中国城市与农村 、 男

女 、 １８ 个年龄组 （每 ５ 岁一年龄组 ） 不同原因的死亡率 （总共 ７２ 组人群 ） 。

其次 ， 对该资料提供的死亡率数据进行必要的调整 。 由于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下属的死亡登记系统覆盖的城市人 口 与农村人 口 的 比例 （ ５ ７
： ４３ ） 与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的同期城乡人 口 比例 （ ２２
： ７８ ） 有较大出入 ， 费立鹏等人根据 国家统计局报

告的 １ ９ ９ ５
—

１ ９ ９ ９ 年人 口数据 ，
① 对该登记系统每年的死亡率数据按性别 、 年龄组以

及城乡人 口 比例进行了调整 ， 并根据国家统计局 １９ ９５ 年 １％抽样调查的结果分配 ７２

组人群中每组人口所 占的 比例 ， 使该样本人 口 能代表全国的情况 。
②

在作了上述调整之后 ， 作者发现 ， 如果直接将上述死亡登记系统登记的死亡率

数据推广至全国人 口
， 总的 自杀率为 １９ ．６ ／ １０ 万 。 这和何兆雄推算出的 １ ９９ ４ 年中国

全国 自杀率数字 （ １ ６ ．７８／１０ 万 ） 相差 ３ 个百分点左右 。

不过 ， 由于意识到死亡登记过程中可能存在漏报现象 ， 费立鹏等人又补充采取了

第三个步骤来对上述数据进行调整 。 他们采用国家统计局报告的年死亡率估计值来推

算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漏报的死亡率 。 作者将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每年的死亡总数按比

例分配到 ７２ 组人群 ， 从而推算每组人群的预期死亡人数 ； 根据 １ ９９５ 年 １％抽样调查

中每组人群死亡人数占死亡总数的比例来分配本研究中每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比例 。 然后 ， 通过比较每组人群的预期死亡人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以及根据

卫生部资料中每组人群总的粗死亡率计算出的死亡人数 ， 来推算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

每年每个年龄组 、 男女 、 城市与农村人群的漏报的死亡率 。 最后 ， 根据计算出 的漏报

① 国 家统计局人 口 和社会科技统计 司编 ：
《 中 国人 口统计年鉴 》 ， 北京 ： 中 国 统计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６
—

２０００年 。

②ＭｉｃｈａｅｌＲ ．Ｐｈ ｉ ｌ ｌｉｐｓ ，ＸｉａｎｙｕｎＬｉａｎｄＹａｎｐｉｎｇＺｈ
ａｎ

ｇ ，
“

Ｓｕ ｉｃ ｉｄｅＲａｔｅｓｉｎＣｈｉ
ｎａ

， １ ９９５
－

９９
，

”

ｐ ． ８３６ ．

？ １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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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亡率对卫生部的 自杀率数据进行调整 ， 然后根据调整后的 自杀率以及每一年每组

人群的相应人口数推算出每年每组人群的 自杀人数 。 不同人群的年均 自杀人数为这 ５

年相应人群 自杀人数的简单平均数 ， 年均 自杀率等于这 ５ 年某一人群的 自杀总人数除

以相应的人 口总数 。 通过合并相应人群的数 目来计算全国 、 城市与农村 、 男女的 自杀

人数与 自杀率 。 根据调整后的 自杀率数据发现 ， 这 ５ 年期间的年均 自杀率 （根据 １ ９９ ５

年的人口进行标准化 ） 相当稳定 ， 最低为 １９ ９ ９ 年的 ２２ ．６ ／ １０ 万 ， 最高为 １９ ９ ７ 年的

２４ ． ３／ １０万 ， 平均 自杀率为 ２３ ． ２／ １０万 ， 比未调整的 自杀率高 １ ８％左右 。

（
二 ） 全球疾病负担 （

ＧＢＤ
） 研究课题和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 对中国 自杀率估

计数字的生成

Ｃ ． Ｊ ．
Ｌ ． Ｍｕｒｒａｙ和 Ａ

．
Ｄ

．Ｌｏｐｅｚ在一项名为
“

全球疾病负担
”

（ＧＢＤ） 的研究中估算

１９ ９０ 年中国的 自杀率为 ３０． ３ ／１ ０万 ， 而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在 １９ ９９ 年出版的 《世

界卫生报告 》 中则估计出中国 １ ９９ ８年的自杀率为 ３２．９ ／ １０万 。 相比而言 ， 费立鹏等人

按照上述方法估算出来的中国 １９ ９ ５
—

１９ ９９ 年的平均 自杀率 （ ２３ ．２／１ ０ 万 ） 显著低于

ＧＢＤ和 ＷＨＯ估计的上述自杀率数字 。 那么 ， 造成这种差另 （Ｊ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

按照费立鹏等人的叙述 ， ＧＢＤ 和 ＷＨＯ 在对中 国的 自杀率数字进行估计时 ， 使

用的有关中国人 自杀死亡的原始数据不是上述费立鹏等人采用的卫生部死亡登记系

统记录的 自杀数据 ， 而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下属的一个样本相对较小 ， 但样本结

构相对更具代表性的流行病学监测系统
——

中 国疾病监测 （ＤＳＰ ） 系统提供的 自杀

死亡人口数据 。
① 费立鹏等人曾发现根据这两个系统数据推算出 的 １ ９９ ０ 年的 自杀率

是非常接近 的 ，
② 但是根据 ＤＳＰ 系统推算 出 的 １９ ９ ５ 年至 １ ９９ ７ 年的年均 自 杀率

（ １５ ．Ｖ ｌＯ 万） 低于同期按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数据估算的调整 自杀率 （ ２０ ．２／１ ０万 ） 。

按照这一发现 ， 费立鹏等人以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提供的数据估算出来的 １９ ９ ５
—

１ ９ ９９

年中国 自杀率也应该高于 ＧＢＤ和 ＷＨＯ 以 ＤＳＰ 系统提供的数据估算出来的 自杀率才

对 。 然而 ， 事实却完全相反 。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费立鹏等人对此进行了考

察 ， 发现原因主要是由于 ＧＢＤ 和 ＷＨＯ对 ＤＳＰ 的数据进行了以下两方面的调整 ：

首先 ，
ＧＢＤ 和 ＷＨＯ 报告的作者通过应用一般增长

一

平衡等方法对估算期内的

中国人 口数据进行调整来估计总的死亡人数 ，
③ 因此他们估计出漏报的死亡率比直

① ＤＳＰ 系 统 的 数据 ，
１ ４５ 个监 测 点覆盖人 口１００ ０ 万 ， 每年报告 ５ 万例邳亡 ， 这一样本人

口是卫 生部死亡登记 系 统样本人 口 的 １／ １ ０ 。

②Ｍｉｃｈａｅ ｌＲ ＿Ｐｈｉｌｌ ｉｐｓ
，
ＸｉａｎｙｕｎＬｉ ａｎｄＹａｎ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
“

ＳｕｉｃｉｄｅＲａｔｅｓｉｎ Ｃｈ
ｉ
ｎａ

，１９９５
－

９９
， 

”

ｐｐ ．

８３５
－

８４０ ．

③Ａ ． Ｄ ． ｈｏｐｅｚ ｅｔａ ＼ ．
，
ＬｉｆｅＴａｂｌｅｓ

ｆｏｒ１ ９ １Ｃｏｕｎｔｒｉｅ ｓ ：Ｄａ ｔ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Ｒｅｓｕ ｌｔｓ （ＧＰＥ

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
ｏｎＰａｐ ｅｒＮｏ ＿９ ） ，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ｏｒ ｌｄＨ ｅａ 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 ｔ ｉｏｎＷＨＯ
，２０００ ■ 转 引 自

Ｍ ｉｃｈａｅｌＲ ．Ｐｈｉ ｌ ｌｉｐｓ ，Ｘｉ
ａｎ
ｙｕｎＬｉ ａｎｄＹａｎ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
（ ＜

Ｓｕｉｃｉ
ｄｅＲａｔｅ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５
￣

９９ ．

； ，

？１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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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从国家统计局数据中计算出 的漏报的死亡率高得多 ， 然后再用这一高得多的漏报

的死亡率来对粗死亡率数字进行调整 。 例如 ，
ＷＨＯ估计 １ ９ ９ ８ 年中国有 ９３０ 万人死

亡 ，
① 而中国国家统计局估计有 ８０ ７ 万人死亡 ，

② 二者相差 １ ５％ 。 费立鹏等人似乎

认为这种调整有其合理性 ， 他们也认为 ，

“

国家统计局根据每年 １／ １０００ 户抽样调查

的结果估计总的死亡人数 ， 在该抽样调查 中询问每个被调查者在过去一年 中该户家

庭 中的死亡人数 ； 这些调查存在回忆偏倚 ， 因此可能会低估总的死亡人数 ， 特别是

孩子的死亡。

”③

其次 ，
ＧＢＤ和 ＷＨＯ所作的另一个调整是将 ＤＳＰ数据中编码为

“

意外死亡 ， 外

部原因不明
”

和
“

其他种类的暴力死亡
”

的许多案例看做 自杀案例 。 如前所述 ， 费立

鹏等人曾发现按照 ＤＳＰ数据推算出 的 １ ９９ ５ 年之后几年的 自 杀率要低于按卫生部死亡

登记系统数据估算出的结果 ， 费立鹏等人认为 ， 造成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可能是 ＤＳＰ

数据中的死亡分类与卫生部数据中的死亡分类不一样 ： 前者包含
“

意外死亡 ， 外部原

因不明
”

这一分类 ， 而卫生部采用的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 中则没有该分类 。 费立鹏

等人认为 ， 这一分类中有些案例可能是死于 自 杀 ， 这就可能导致总死亡人数中有相当

大比例的死亡在 ＤＳＰ数据中未归入
“

自杀
”

， 而在卫生部数据中则被归入了
“

自杀
”

。

ＧＢＤ 的研究人员在以 ＤＳＰ数据④为基础估算 １９ ９０ 年中国 自杀率的过程中 ， 认为有

３４％（ ２１ ９ ７／６４６ ５ ） 的
“

意外死亡
”

被登记为上述两类未具体分类的死因 ， 因此将这

些案例中的许多案例归入了 自杀案例 ；
这种调整使得 自杀 占总死亡的 比例从原来的

３ ． ０％（ １４４８／４８１ ２２ ） 上升到
４ ．６％ （ ２２ ３３ ／４ ８ １２ ２ ） ， 升高了５３ ＿３％ 。

⑤

（
三

） 费立鹏等人对 自杀统计错报现象的估计

在 《中 国的 自杀率 ：
１ ９ ９ ５
—

９ ９ 年 》 发表后的研究过程中 ， 费立鹏等人又意识到

除了漏报现象外 ， 无论是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的死亡记录 ， 还是 ＤＳＰ 系统的死亡记

①Ｗｏｒｌ ｄＨｅａ ｌｔｈ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ＴｉｅＷｏｒＷ Ｈｅａｈ／ｉｉ？印ｏ／ｔＪ ９９ ９

，
Ｇｅｎｅｖ ａ ：ＷＨＯ

，
２ ０００ ？ 转

弓 ｉ自Ｍｉｃｈａｅ ｌＲ ．Ｐｈｉ ｌ ｌ ｉｐｓ
，ＸｉａｎｙｕｎＬｉａｎｄＹａｎ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Ｓｕ ｉｃｉｄｅＲａｔｅｓｉ

ｎＣｈｉｎａ
，

１ ９ ９５
－

９ ９ ？

”

② 国 家统计局人 口和社会科技统计 司 编 ： 《 中 国 人 口 统计年鉴 》
， 北京 ： 中 国 统计 出版社 ，

１ ９ ９６
—２００ ０

年 。

③Ｍｉ ｃｈａｅ ｌＲ ．Ｐｈ
ｉ
ｌ ｌ ｉｐｓ

，
Ｘ ｉａｎｙｕｎＬｉａｎｄＹａｎ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

“

ＳｕｉｃｉｄｅＲａｔｅ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
，１ ９ ９ ５

－

９ ９
，

”

ｐ
． ８３ ９ ＿

④ 卫 生部 卫 生 防疫 司 和 中 国预 防 医 学科学 院 ： 《 １ ９９０ 年 中 国 疾病 监 测年报 》 ， 北 京 ： 华 夏

出版社 ，
１ ９９２ 年 。

⑤ 但 费 立鹏等人在对 １ ９ ９０ 年 的 ＤＳＰ 数据进 行详 细评估后 发现 ２ １ ９ ７ 例 未具体分类 的 意

外死亡案例 中 有 ９３ ２ 例 实 际是死亡原 因 不 明
， 认 为这 些 案 例 可 能 不 应 被 归 入 自 杀案

例 。 参见Ｍ ｉ
ｃｈａｅ ｌＲ ＿Ｐｈ ｉ

ｌ ｌ
ｉｐｓ ， Ｘ ｉ

ａｎｙｕｎＬｉａｎｄＹａｎｐｉｎｇＺ
ｈａｎｇ ，

“

Ｓｕｉｃｉ
ｄｅＲａｔｅｓｉ

ｎＣｈｉｎａ
，

１ ９ ９ ５
－

９ ９
，

”

ｐ ． ８３ ９ ．

？１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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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 都还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错报现象 ， 这种错报现象对于准确估计中 国的 自杀率也

会有一定影响 。 为了消除这种现象对 自杀率的计算可能产生的影响 ， 在 《中 国人群

自杀死亡报告准确性评估 》 中 ，
① 费立鹏等人又通过采用心理解剖法对伤害死亡案

例进行研究的方法来对 １ ９ ９ 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０年 ８ 月 间 ＤＳＰ 系统关于中国人群 自杀死

亡报告的准确性进行评估 。 具体步骤和方法如下 ：

首先 ， 由经过严格培训的公共卫生医师和精神科医师组成研究小组 ， 定期 （每

隔 ３
—

６ 个月 ） 到每个监测点用经过 ２ 年现场测试 、 修改 ５ 次的 自制意外死亡研究问

卷对死者的家属及周围知情者分别进行调查 ；
每个案例的调查时间约 ２ 个小时 。 该

问卷将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 ， 包括三部分主要内容 ： （ １ ） 针对死亡原因和经

过的开放式深入访谈并现场录音 （征得被试同意 ） ； （ ２ ） 用于评估死者生前的社会经

济状况及死亡当时的环境状况的定式问卷 ， 包括
一般人 口学资料 、 伤害方式 、 伤害

死亡经过 、 ６ ０ 个项 目 的生活事件量表 、 生命质量量表 、 躯体情况及经济状况等 ；

（ ３ ） 用略加修改的定式精神科检查 ， 按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Ｆ版 》 的诊

断标准确定死者当时有无精神障碍 。

其次 ， 参与对家属和周围知情者分别开展调查的 １

一

３ 名调查员在完成调查后 ，

根据该被试者提供的所有资料判断该案例属于 自杀的可能性 （
〇％
—

１ ００％ ， 即从肯

定不属于 自杀至肯定属于 自杀 ） 。 然后 ， 未参与调查的 １ 

一

３ 名 负责质量监督的研究

者在详细了解每个案例的两种调查资料之后独立评估该案例属于 自杀的可能性 。

最后 ， 计算出每个案例所有调查员和研究人员所做判断的均值 ， 以此评估该案

例属于 自杀的可能性 ， 并将其划为 ３ 个等级 ：

“

肯定属于 自杀
”

（平均百分比＞ ９０％ ，

ｎ
＝

８５２） 、

“

有疑问
”

（ １０％
—

９ ０％ ，
ｎ
＝
７ ９） 、

“

不属于 自杀
”

（＜ １０％ ， ｎ
＝

７２１ ） 。 分

析时如果某案例属于 自杀的可能性的均值＞５０％ ， 就把该案例看做 自杀案例 。 有一些

案例中 ， 因家属和周围知情者提供的资料不一致 ， 自杀可能性判断也就不一致 ， 此时

则由课题负责人在参考所有资料与调查员深人讨论后判定这些案例是否属于 自杀 。

该课题组成员选择 ＤＳＰ 系统 １ ４５ 个监测点中的 ２３个监测点 ， 收集 １ ９ ９ ５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死亡证明书上记录为
“

其他伤害死亡
”

、

“

伤害死亡原因不明
”

和
“

精

神疾病
”

的死亡案例 ， 从中抽取了１ ９ ３２ 例进行人户死因核查 ， 最终有 １ ６ ５ ３ 例进人

分析 。 将死亡医学证明书上记录的原始上报死因与详细入户调查后判断的死因进行

比较 ， 然后用此结果调整 自杀率 。 结果发现 ， 原始上报死因为 自杀的 ８５ ７ 例 中有 １ ６

例 （
１

． ８７％ ） 通过调查后判断为其他伤害死亡 ； 上报为其他伤害死亡的 ７２ １ 例中有

３９ 例 （ ５ ． ４１ ％ ） 判 断为 自 杀 ； 上报为 伤 害 死亡原因 不 明 的 ３ ５ 例 中 有 １ ７ 例

（ ４８ ． ５ ７％ ） 判断为 自杀 ；
上报为精神疾病的 ４０ 例中有 ６ 例 （ １５ ． ００％ ） 判断为 自杀 。

① 王黎君 、 费立鹏等 ： 《 中 国 人群 自 杀死亡 报告准确 性评估 》 ， 《 中 华流行病 学 杂志 》 ２００ ３

年第 １０ 期 。

？ １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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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错报漏报调整后 ， 将粗 自杀率从 １ ３ ．６ ５ ／１ ０ 万调整到了２２ ．９ ９ ／１ ０ 万 。 经过这样一

种评估后 ， 中国的实际 自杀率高于按照原始上报数据计算并公布的报告数据 （ １９ ９ ８

年估计为 １ ３ ．８９ ／１ ０万 ） ， 并且和费立鹏等人在 《中 国的 自杀率 ：
１ ９ ９ ５

—

９ ９ 年 》
一文

中估算 出的 自杀率数据相差不远 。 具体诊断结果如下 ：

１ ． 原始上拫的死因与专业人员判断的死因结果比较 ： 在 １ ６ ５ ３ 例死亡案例中 ，

经人户调查重新判断死因后共有 ９ ６ 例 （ ５ ． ８１ ％ ） 与原始上报死 因不一致 ， 其中

１ ６ 例由原始死因为
“

自 杀
”

改为
“

伤害死亡
”

，
６ ２ 例 由原始死因为

“

其他伤害死

亡
”

、

“

伤害死亡原因不明
”

和
“

精神疾病
”

改为
“

自杀
”

， 以及 １ ８ 例 由原始死因

为
“

伤害死亡原因不 明
”

改为
“

其他伤害死亡
”

。 ９ ６ 例中 ，
８４ 例 （ ８７ ． ５ ０％ ） 的死

因很明 确 ， 专业人员 评估为
“

肯定属 于 自 杀
”

或
“

不属 于 自 杀
”

； 仅有 １ ２ 例

（ １ ２ ．５ ０％ ） 因专业人员判断属于 自 杀之可能性的均值界于 １ ０％
—

９ ０ ％之间而划分

为
“

有疑问
”

。 故重新判断死因后 ，
１ ６ ５ ３ 例死亡案例中约 ９ ９％的死因判断很明确 ，

仅约 １ ％（ １ ２／ １ ６ ５ ３ ） 的案例死因判断有疑问 。 重新判断死因后 ， 实际死于 自 杀的

案例增加到 ９ ０ ３例 。 在死亡医学证明书上记录的非 自 杀案例中 ，

“

伤害死亡原因不

明
”

案例的实际死因为
“

自 杀
”

的 比例最高 ， 其次是
“

精神病
”

和
“

其他伤害死

亡
”

。 而在
“

其他伤害死亡
”

案例中 ， 原始记录为
“

意外 中毒
”

和
“

其他暴力
”

案

例的实际死因为 自杀的 比例较高 。

２ ． 自杀率的调整 ： 根据 ２ ３ 个监测点入户调查结果 ， 对 １ ９ ９ ８ 年和 １ ９ ９ ９ 年 ＤＳＰ

系统上报的相应死亡数据进行了调整 。 按四类死因 中实际死于 自杀的 比例进行调整

后 ， １９ ９ ８ 年和 １ ９ ９ ９ 年实际应有 ３ １ ２９ 例 自 杀案例 ， 比原始上报的 ２４４２ 例高 出 了

２８ ． １３％ ， 而 自 杀 占 总死亡 的 构成 比 也从 ２ ． ６ １％（ ２４４２ ／ ９ ３ ６４ ５ ） 提高 到 ３ ． ３４％

（３ １２ ９／９ ３６４５ ） ， 故调整后的 自 杀率为 １７ ． ８３ ／１ ０ 万 ， 比直接利用 ＤＳＰ 系统的数据估

算出的 自杀率数字 （ １ ３ ．６５ ／１
０ 万 ） 提高了约 ３ １％ 。 最后 ， 按 ＤＳＰ 系统 １９ ９ ８ 年报告

的漏报率 （ ２ ２ ． ４６％ ） 进行校正 ，
① 得出的 自杀率为 ２２．９ ９ ／１０ 万 。 这一估算结果与前

述费立鹏等人利用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的数据估算出 的 １９９５
—

１９９ ９ 年中国年均 自杀率

相差不远 ， 而比直接利用 ＤＳＰ 系统的数据直接估算出的 自杀率数字提高了６ ８％ 。

（ 四 ） 何兆雄中国 自杀率估算数据的生成

在 《 自杀病学 》 等著作和文章中 ， 何兆雄以不同 的资料和方法为据推算 出 了有

① 中 国疾病 监测 系 统 自 １ ９ ９０ 年开始收集 １４５ 个疾病监 测 点地 区 人群 中 的 出 生 、 死亡 （含

死 因 ） 案 例 ， 以及 甲 乙 丙类 传染病 的 发生 情 况 。 为 了 确 保 收集资料的 完 整性 ，
１ ９９１ 

一

１ ９９４ 年每年 ， 以 后每三年在每个 监测 点抽 取 ２０ ００ 户 ， 涵 盖 ５００ ０ 人 ， 询 问 该家庭 中过

去 ３ 年 出 生和死亡的人数 ， 并 与报告 的 出 生卡和死亡卡核对 ， 确 定每一 监 测点 的 出 生 、

死亡报告数据的 漏报率 。

？１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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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年份的中国全国 自杀率数字 ， 并据此对费立鹏等人的 自杀率数据提出质疑 。

首先 ， 何兆雄借 《中国人 口 （ １ ９ ８９
—

１ ９ ９ ０ ） 》 丛书中刊载的有关省份意外死亡

数字及全国意外死亡数字推算 出全国 自杀死亡数字及 自杀率 。 具体方法是 ：

“

将已知

的若干省 自杀 占意外死亡数的百分比 ， 进行加权平均 ， 然后推算出全国的及各省的

自杀率 。

”

根据 《中 国人 口 （ １９ ８９
—

１ ９ ９ ０ ） 》 各省分册 ， 我们可以得到有关省份 自杀人数

占意外死亡人数的百分比 。 具体如下 ：

表 １ 中国部分省份
（
区

）
自杀占意外死亡百分 比①

省 别统计年份意外死亡率 （ １／ １０万 ）自杀 占意外死亡百分比全省人口 （万 ）

山 东１ ９ ８ １
—

１ ９８５４ ８． ２２２ ２ ． ０ ０７６ ３７

四 川１ ９ ８２６０ ． ０２ ４． ００１００ ２２

内蒙古１９ ７３
—

１ ９７５４ ７ ． １ ５５ ９ ． ３１１７０ ５

浙 江 １ ９７ ３
—

１９７５７３ ． ９４ １ ９ ． ８３３５ ６０

广 东１９ ８ １４９ ． ６９ ５０． ００５８ ８４

宁 夏１ ９８ １
—

１ ９８２５４ ． ９ １６ ４ ． ６２３ ９３

吉 林１ ９７４
—

１ ９７ ６３４ ． ２０ ２９ ． ００２０ ６４

以表 １ 中的
“

全省人 口数
”

为权数对上述各省
“

自杀 占意外死亡百分比
”

进行

加权平均 ， 可以求得上述各省 自杀占意外死亡的平均比重 。 具体算式如下 ：
②

２２Ｘ ７６３ ７＋ ２４ Ｘ １００２ ２＋ ５ ９ ．３ １ Ｘ １ ７０ ５＋ １ ９ ．８３ Ｘ ３ ５ ６０＋ ５ ０Ｘ ５ ８８５＋ ６４ ．６２ Ｘ

３ ９ ３＋２ ９ Ｘ ２０６ ４／７６ ３７＋ １０ ０２２＋ １７ ０５ ＋ ３ ５ ６ ０＋ ５ ８８４＋ ３ ９ ３＋ ２０６４
＝

１ ６８０＋ ２４０５＋

１ ０１ １ ．２ ３＋ ７０５ ．９４＋ ２９ ４２＋ ２５４＋ ５ ９ ９ ／３１ ２ ６５

＝
９ ５９ ７ ．７ ／ ３ １２６ ５

＝

３０ ．６９％

再以上述各省 自杀占意外死亡的平均 比重乘以全国意外死亡率 ， 就可以推知全

国 自杀死亡率 。 按照 《中国人 口 》 江苏人 口分册第 １ ３ ５ 页显示 ，
１ ９７ ３
—

１ ９ ７７年全国

意外死亡率为 ５ ９ ．９ ６／１ ０ 万 ， 则全国 自 杀死亡率为 ： ５ ９ ．９ ６／１ ０ 万 Ｘ３０ ．６ ９％

＝

１ ８ ．４０／

１０ 万 。

作者认为
“

上述数据可能偏高
”

（并没有陈述其理由 ） ， 因此又以另一种方式推算

出了一个有所不同 的全国 自杀率数据 。 与前一个数据不同 ， 这个数据是以世界卫生组

织公布的有关数字为依据推算出来的 。 据世界卫生组织 １ ９８９ 年和 １ ９９ ０ 年 《世界卫生

统计年报 》 所公布的数字 ， 中国有关年份中不同性别的 自杀率如下 ：

① 何兆雄 《 自 杀病 学 》 ，
北京 ： 中 国 中 医 药 出版社 ，

１ ９９ ７ 年 ， 第 １４８ 页 。

② 何兆雄 ： 《 自 杀病 学 》 ， 第 １４ ８ 页 。 原文分子 式 中少 写 了
“

１ ９ ． ８ ３Ｘ ３５ ６０
”

这一项 。 其他

个别 数 字也可能有误 ， 但不 影响本文论述 。

？１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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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８ ７年 男１ ４ ．９ ／ １０万 ， 女２０ ．４／ １ ０万

１９８ ８年 男１ ５． ０／ １０
万 ， 女１９ ．５ ／ １ ０万

１９ ８９年 男１ ４ ．７ ／ １０万 ， 女１９ ．６ ／ １ ０万

再根据 １９ ９ ０ 年 《中 国统计年鉴 》 公布的除台湾地区外中 国全国人 口数字 ， 就可

以推算出 以上相关年份中中 国全国 自杀人数及 自杀率数字 。 以上年份中除台湾地区

外中国全国人口数字为 ：

１ ９ ８ ７ 年 男 ５ ５ ６ ８５ 万 ， 女 ５ ２４１ ５ 万

１ ９ ８８ 年 男 ５ ６ ４７ ３ 万 ， 女 ５ ３ １４ １ 万

１ ９ ８ ９ 年 男５ ７３ １４ 万 ， 女 ５ ３ ８７７ 万

由此推算出 以上年份中 国全国 自杀人数及 自杀率数字如下 ：

１９ ８７ 年 自杀人数 １ ８ ９８７ ７ 人 （男 ８２ ９３０ ， 女 １ ０６ ９４７ ） ， 自杀率 １７ ．５ ６ ／ １ ０ 万 ；

１ ９ ８ ８ 年 自杀人数 １ ８６ ３３ ３ 人 （男 ８２７０９ ， 女 １ ０３ ６ ２４ ） ， 自 杀率 １ ７ ． １ ８／ １ ０ 万 ；

１ ９ ８９ 年 自杀人数 １ ８ ９ ８５ ０ 人 （男 ８４２５ １
， 女 １ ０５ ５ ９ ９ ） ， 自杀率 １７ ．０７／ １ ０ 万 。①

除此之外 ， 作者还 以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 《中 国社会统计资料 》 １ ９ ８ ７ 年公

布的中 国分城乡人 口 自杀率数字为依据 ， 以 与上述类似的方法推算 出 了另一套有

关年份 中 国全国 的 自 杀率 。 按照这套数字 ， １ ９ ７９ 年 中 国全国 人 口 的 自 杀率为

１ ４ ．４６ ／１ ０ 万 ，
１ ９ ８０ 年中 国全国人 口 的 自杀率为 １ ４ ．８ ３／１ ０ 万 ， １ ９ ８５ 年中 国全国人

口 的 自杀率为 ２ ３ ．２ ６ ／ １ ０ 万 ，
１ ９ ８４

—

１ ９ ８６ 年三年全国人 口平均 自 杀率为 ２２ ． ７９ ／１ ０

万 。 ② １９ ９ ９ 年 ， 作者又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有关资料为依据 （ １ ９ ９４ 年中 国男性 自

杀率为 １４ ． ４／ １０ 万 ， 女性 自杀率为 １ ７． ８ ／ １０ 万） 推算 出 中 国全国人 口 自杀率为 １ ６ ／

１ ０万 。
③

２０ ０３ 年 ， 何又用一种
“

新方法
”

推算出 １ ９ ９ ４ 年中 国全国人 口 自杀率为 １ ６． ７８／

１ ０万。 具体推算过程如下 ：
④

（ １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１ ９９ ５ 年 《世界卫生统计年报 》 中公布的中国选定地区有

关数据 （见表 ２ ） 中相关人群的死亡人数与死亡率比例数据 ， 可以推算 出 当年总人

口 中 ：
⑤ 乡村男性人 口 占 ５ ２ ． ４％ 、 女性人 口 占 ４ ７ ． ６％

； 城市男性人 口 占 ４７ ． ８％ 、 女

性人 口 占 ５ ２ ．２％ 。

① 何兆雄 ： 《 自 杀病 学 》
， 第 １ ４９ 页 。

② 何兆雄 ： 《 自 杀 病 学 》 ， 第 １ ８２
—

１ ８３ 页 。

③ 何兆雄 ： 《论非正 常死亡 》 ， 《 医 学 与 哲学 》 ２００ ３ 年第 １ ０ 期 。

④ 何兆雄 ： 《论 非正 常死亡》 ， 《 医 学与 哲 学 》 ２００ ３ 年第 １ ０ 期 。

⑤ 原文为
“

死亡人数 中
”

， 疑有误 。 参见何兆雄 ： 《论非正 常死 亡 》
， 《 医 学与 哲学 》 ２００３ 年

第 １０ 期 。 此外 ， 此处引 用 的数 字及下文和表格 （表 ３ 、 表 ４ ） 的 数字似也有计算错误 ， 但

无碍本文 的论述 ， 故只 部分更正 。

？１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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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１９９４ 年中 国选定地区死亡数据

死 因一

切原因死亡自杀死亡他杀死亡

人数及死亡率 （ １ ／ １ ０ 万 ）人数死亡率人数死亡率人数死亡率

乡 村


男１ ８３ １ ５２６９ ０ ． ５ ６２ ７９２ ３ ． ７８８ １ ３ ． ３

女１ ４ ９５ ０７５８ ６ ． ２ ７７８ ８３０ ． ５２６４１ ． ０

城 市

男１ ９７０ ８２６２ ７ ． ７２０ ２６６ ． ５１ １４ ８３ ． ７

女１ ６２２ ２ １５４ ３ ． ９２０ ９８７ ． ０３８ ８１ ． ３

死 因事故死亡其他事故副作用及远期效应

人数及死亡率 （ １／ １０ 万 ）人数死亡率人数死亡率

乡 村


男８７８３ ． ３１ ０４ ５ ３ ． ９

女２２９０ ． ９５６１２ ． ２

城 市


男３２ ９ １ ． ０１ ２ １ ８ ３ ． ９

女４７ １ ． ２７１８２ ． ４

注 ： 本统计资料涵盖 １ 亿一１ ． ２亿人口地区 ， 城乡各
一

半 ， 计有 ３６ 个城市和 ６４ 个县 。

（ ２ ） 中国 内地 １９ ９ ４ 年总人口数 １２ ．２ １４６ 亿 ， 其中城市人 口数 （未包括城镇居 民

和农民工） 为 ５ ． １ ８１ ７ 亿 ， 估计入城农民工人 口 为 ０ ． ９ 亿一１ ． １ 亿 ， 取其中值 １ 亿 ，

与原有城市人口相加 ， 则城市实有居 民人 口 为 ６ ． １ ８ １７ 亿 。 由此可得出农村人 口 为

６ ．０６ ８ １ 亿 。 将城乡人 口数与上述城乡男女各人群的 比例相乘 ， 即可得出 以下人 口数

据 ： 农村人口 中男 ３１ ７ ９ ６ ．８５ 万人 ， 女 ２ ８８８４ ． １６ 万人 ， 合计 ６０ ６８ １ 万人 ； 城市人 口

中男 ２ ９ ３ ８０ ．２７ 万人 ， 女 ３ ２０８４ ．７ ３ 万人 ， 合计 ６ １４６ ５ 万人 。

（ ３ ） 将城乡 男女各人群数字与表 ２ 中各个相关人群的各类死亡率数字相乘 ， 则

得到表 ３ 中的相关数据 。

表 ３１９９４ 年中 国 内地各项死亡推定数据

死 因一

切原因死亡自杀死亡他杀死亡

人数及死亡率 （ １／ １０ 万 ）人数死亡率人数死亡率人数死亡率

乡 村


男 ２１ ９ ５５ ７２６ ９０ ． ５７５ ３４２２ ３ ． ７１ ０４ ９３３ ． ３

女１ ６９ ３１ ８ ９５ ８６ ． ２８８０ ９ ６３ ０． ５２８ ８８１ ． ０

合 计 ３８８ ８７ ６ １６４０ ． ７１６３ ４３ ８２ ６ ． ９１３ ３８ １２ ． ２

城 市


男１８４４１ ８２６ ２７ ． ７１９ ０９ ７ ６． ５１０ ８７０ ３ ． ７

？１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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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死 因
一

切原因死亡自 杀死亡他杀死亡

女１ ７４ ２１ ６ １５ ４３ ． ０２ ２４ ５９７ ． ０４ １ ７ １１ ． ３

合 计３ ５８ ６３４ ３５８ ３ ． ６４ １ ５５６６ ． ７６１ ５０４ １ ２
．
４４

死 因事故死亡其他事故副作用及远期效应

人数及死亡率 （ １ ／１０ 万 ）人数死亡率人数死亡率

乡 村


男２ ８５５ ３５８ ９ ． ８１２ ４０ ０３ ． ９

女１８ ２２ ６８６ ３ ． １６ ３５４２ ． ２

合 计４ ６７７ ９３７７ ．
０ ９１８ ７５ ４３ ． ０ ９

城 市

男１４ ０４ ３６４７ ． ８１ １ ４５８３ ． ９

女９ ８８ １８７３０． ８７ ７０ ０２ ． ４

合 计２ ３９６ ２３３ ８． ８ ８１９ １５ ８３ ． １

根据表 ３ 中数据 ， 即可得到以下表 ４ 中的数据 。

表 ４１９９４ 年 中国 内地城乡合计死亡率

自杀死亡率（ １ ６３ ４３ ８＋４ １ ５５ ６ ）／ １２． ２ １４ ６２
亿‘ ２ 〇４９９ ４／ １ ２． ２ ；１ ４６２

亿＝ １ ６ ．７８／ １ ０
万

事故死亡率（４ ６７ ９３＋ ２３ ９６２ ３ ）Ａ ２ ．２ １４ ６２亿＝ ７０ ７４ １６／ １２ ． ２ １４６ ２亿＝ ５ ７ ． ９ １／ １０
万

他杀死亡率（ １３ ３８ １ ＋１ ５０４ １ ）／ １ ２ ．２ １ ４ ６２
亿＝ ２８４ ２２ ／ １２ ． ２１４ ６２

亿＝ ２ ． ３３ ／１０万

全国死亡率７ ４７ ５１０４（全国死亡人数 ） ／ １２ ．
２ １４６ ２ 亿 （全国人口 ）

＝
６１ ２／ １ ０万

＆＿［ ７４
７５ １０４（全国死亡人数 ）

一

９沈７８ ９（ 自 杀 、 他杀 、 事故死亡合计 ） ］ ／ １２ ． ２ １４ ６２亿
自然死亡率 ， ，，

＝

６５ ４ ６３１ ５／ １２．２ １４ ６亿＝ ５３ ５ ． ９／ １０万

从表 ４ 中可知 ，
１ ９ ９ ４年中 国 内地全体居民的 自杀率为 １６ ．７８／ １０ 万 。

不过 ， 大概是觉得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可能更为权威 ， 在多数场合 ， 何兆雄

都引用上述 １９ ８９ 年的 自杀率数字 （ １７ ． ０７／１ ０万） 作为中国全国 自杀率的代表性数字 。

三 、 谁的估计结果更为可信

除了上述学者之外 ， 还有其他一些人 （如杨功焕等 ） 也对当代 中国人的 自杀率

进行过计算 。 但上面介绍的这些文献已经足以 向我们表明 ， 在
“

当代 中国人的 自 杀

率到底是多少
”

这个问题上 ， 情况是多么令人困惑 。 以 １ ９ ９ ５ 年左右年份中国人的 自

杀率数字为例 ， 在上述文献中 ， 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个不同的数字 ：

？１ ５ ９？



中 国 社会科学 ２ ０１ ５ 年第 ７ 期

表 ５１９９５ 年左右中国人 自杀率相关数据

编号数字提供者年份中 国总人口 自杀率

１费立鹏等１ ９９ ５
—

１９ ９ ９１ ９ ． ６／ １０万

２费立鹏等１９９ ５
—

１ ９９ ９２３ ．２ ３／ １０万

３ＧＢＤ１ ９ ９０３０ ． ３／ １０万

４ＷＨＯ１ ９９８３２ ． ９／ １０万

５费立鹏等１９ ９５
—

２ ００ ０１７ ．８ ３／ １０万

６费立鹏等１ ９ ９５
—

２ ００ ０２２ ． ９９／
１０万

７何兆雄 １ ９９４１ ６ ／１ ０万

８何兆雄 １９９４１ ６ ． ７８／ １ ０
万

在上面这些关于中国人 自杀率的数字中 ， 最低的数字是 １ ６ ／１ ０ 万 ， 最高的数字

则是 ３２ ．９ ／ １ ０ 万 ， 两者相差 １倍左右 。 虽然前一个数字涉及的年份是 １ ９９４ 年 ， 后一

个数字涉及的年份是 １ ９９ ８ 年 ， 前后相差了４ 年时间 ， 有可能是 自杀率的实际变化造

成了 自杀率数字上的差异 。 但无论是经验的考察还是理性的分析都可以告诉我们 ，

这种情况 （ ４ 年间中 国人实际 自 杀率上升 １ 倍 ） 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 。 这种数字上

的差异更可能是数字生产方式方面的差异所致 。 而那些针对同一年份或时间段的不

同 自杀率数字 ， 更是只能用数字生产方式上的差异来解释 。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去思

考这样一个问题 ： 对于这些用不同数据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 自杀率数字 ， 我们该怎

样来加以对待呢？

１ ． 编号 １ 自杀率数字的
“

准确性
”

参照费立鹏等人在 《 中国的 自杀率 ：
１ ９ ９ ５
—

９ ９ 年 》
一文中的叙述 ， 编号 １ 的 自

杀率数据是以中国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下属的死亡登记系统提供的 Ｗ ９ ５
—

１ ９ ９ ９ 年人

口死亡率资料中所获的属于 自杀范畴的人 口数据为基础计算出来的 。 不过 ， 由于发

现卫生部统计信息 中心下属的死亡登记系统覆盖的城市人 口 与农村人 口 的 比例

（ ５ ７
：４３ ） 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的同期城乡人 口 比例 （ ２ ２

：７８ ） 有较大出人 ， 费立

鹏等人在计算中国居民的 自杀率之前 ， 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的 １ ９９ ５
—

１ ９９ ９ 年人口数

据 ， 对该登记系统每年的死亡率数据按性别 、 年龄组 以及城乡人 口 比例进行了调整 ，

并根据国家统计局 １ ９ ９ ５ 年 １％抽样调查的结果分配 ７ ２ 组人群中每组人 口所 占的 比

例 ， 使该样本人 口能代表全国的情况 。 因此 ， 编号 １ 的 自杀率数字至少在 以下条件

存在时才可能是可靠的或
“

准确的
”

， 即中国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下属的死亡登记系

统提供的 １ ９ ９５
—

１ ９９９ 年人口死亡率资料中所获的属于 自杀范畴的人口数据是准确无

误的 （至少没有漏报和错报现象 ） 。 但费立鹏等人后续的
一些研究则警示我们 ， 这一

条件很可能是不存在的 。

？１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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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编号 ２ 自杀率数字的
“

准确性
”

编号 ２ 的 自 杀率数字是费立鹏团队的研究人员判断中 国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下

属的死亡登记系统提供的 １ ９ ９５
—

１ ９ ９ ９ 年人口死亡资料可能会有漏报现象后 ， 对其进

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后计算出来的 。 调整的具体方法和步骤是 ：

“

采用国家统计局报告

的年死亡率估计值来推算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漏报的死亡率 。 作者将 国家统计局报

告的每年的死亡总数按比例分配到 ７ ２ 组人群 ， 来推算每组人群的预期死亡人数 ； 根

据 １ ９ ９ ５ 年 １ ％抽样调查 中每组人群死亡人数 占死亡总数 （死亡总人数为 ７ ９ ６ １ ９ 人 ）

的比例来分配本研究中每组死亡人数 占总死亡人数的 比例 。 然后 ， 通过比较每组人

群的预期死亡人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 的数据 ） 以及根据卫生部资料 中每组人群总的

粗死亡率计算出的死亡人数 ， 来推算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每年每个年龄组 、 男女 、

城市与农村人群的漏报的死亡率 。 最后 ， 根据计算出的漏报的死亡率对卫生部的 自

杀率数据进行调整 ， 然后根据调整后的 自 杀率以及每一年每组人群的相应人 口数推

算出每年每组人群的 自杀人数 。

”

正如费立鹏等人已意识到的 ， 用这种方法对卫生部

死亡登记系统的数据进行调整 ， 实际上也是以一些隐含的假设为前提的 。 譬如 ， 首

先 ， 必须假定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死亡率估计值比卫生部和 ＤＳＰ 报告的死亡率数据更

为准确 （否则就没有任何理由拿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死亡率估计值来做参照 ）
； 其次 ，

必须假定每组人群中各种死亡原因漏报的死亡率均一样 ； 再次 ， 必须假定国家统计

局的人 口数据系统和卫生部或 ＤＳＰ 的数据系统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 ， 如
“

城市人

口
”

、

“

农村人 口
”

定义完全或大体相同 ； 等等 。 但事实上 ， 这些假设也并不一定能

够成立 。 譬如 ， 就像费立鹏等人认识到的那样 ， 首先 ， 我们并无充分的根据来断定

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死亡率估计值比卫生部和 ＤＳＰ 报告的死亡率数据更为准确 。 其

次 ， 在实际情况中 ， 每组人群中各种死因的死亡漏报率很难完全
一样 。 而且 ， 更大

的困难在于 ， 我们实际上根本无法来判断按照上述方法推算出来的各种死因的死亡

漏报率与实际的漏报率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 因为
“

实际漏报率
”

本身就是一个有待

探究并将充满争议的未知数） 。 再次 ， 费立鹏等人也已经发现 ， 至少就他们所考察的

这个时间段而言 ， 卫生部和 ＤＳＰ 两个死亡登记系统所采用的
“

城市人 口
”

与
“

农村

人 口
”

的定义与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有所不 同 ： 国家统计局将城市和城镇人 口作为城

市人 口 ， 卫生部和 ＤＳＰ 系统则将大 、 中型城市的
“

非农业人 口
”

作为城市人口
， 将

县和城镇人 口作为
“

农村人 口
”

。 因此 ， 费等人 自 己也不得不承认 ， 将卫生部的城市

死亡率数据推广至统计局报告的城市人 口 ， 将卫生部的农村死亡率数据推广至统计

局报告的城镇和县人 口 ， 显然
“

不是完美无缺的
”

。

３ ． 编号 ３ 和编号 ４ 自杀率数字的
“

准确性
”

按照前面的叙述 ， 我们可以知道 ， 编号 ３ 和编号 ４ 的 自杀率数字若要能够成立 ，

必须以以下假设为前提 ：

第一 ，
ＧＢＤ 和 ＷＨＯ 报告的作者应用来对估算期内 的中国人 口数据进行调整并

？１ ６ １？



中 国 社会科学 ２０ １５ 年第 ７ 期

估计此一时期 内总死亡人数的统计方法般增长
一

平衡方法
——具有无可争议

的可靠性 ；

第二 ，
ＧＢＤ 和 ＷＨＯ 对 ＤＳＰ 数据所作的另一个调整 ， 即将 ＤＳＰ 数据 中编码为

“

意外死亡 ， 外部原因不明
”

和
“

其他种类的暴力死亡
”

的许多案例看做 自 杀案例 ，

这一做法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 。

如果以上两个前提存在 ， 那么编号 ３ 和编号 ４ 的 自杀率数字就可以被认为具有

无可争议的
“

正确性
”

；
反之 ， 我们就不能不得出不同的答案 。

对于上述第一个假设 ， 费立鹏等人认为有一定合理性 。 他们认为国家统计局通

过在抽样调查中询问每个被调查者在过去
一年该户家庭中死亡人数的方法来获得人

口死亡的数据 ， 这种做法可能有一些问题 。 因为
“

这些调查存在回忆偏倚 ， 因此可

能会低估总的死亡人数 ， 特别是孩子的死亡
”

。 对此 ， 我们首先可以提出 以下质疑 ：

人 口死亡 （无论是成人的死亡还是孩子的死亡 ） 不是一件普通事件 ， 很难相信一个

被调查者对 自 己家中仅仅
“

过去一年
”

中 的死亡人数都会有
“

回忆偏倚
”

。 其次 ， 即

使我们同意费立鹏等人的判断 （人户调查中的被调查对象在 回忆前一年家中的死亡

人数时会有
“

偏倚
”

） ， 但我们也很难确定 ＧＢＤ 和 ＷＨＯ 报告的作者应用一般增

长
一

平衡方法来对估算期内 的中 国人 口数据所作的调整以及对此时期总死亡人数所

作的估计是否一定与
“

实际
”

情况相一致 （因为
“

实际情况
”

本身也是一个有待探

究并将永远充满争议的未知数 ） 。

对于上述第二个假设 ， 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是否一定成立 。 ＧＢＤ 的研究人员在

以 ＤＳＰ数据为基础估算 １ ９ ９０ 年中国 自 杀率的过程中 ， 将许多原被登记为
“

意外死

亡 ， 外部原因不明
”

和
“

其他种类的暴力死亡
”

的死亡案例重新归人 自杀案例 ， 必

定有其 自认为适当的判定标准 。 只有当这个标准能够被 （过去 、 现在 、 将来的 ） 所

有人都接受为合理的标准时 ，
ＧＢＤ研究人员 的做法才可以被认定为具有绝对的或确

定的
“

正确性
”

；
反之则否 。 虽然由 于资料的缺乏 ， 我们无法对此作 出详细的讨论 ，

但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 ， 我们可以确定 ， 这样一种能够为所有人都接受为
“

正确
”

的 自杀判定标准是不存在的 。 因此 ， 即使 ＧＢＤ 的研究人员在对死亡案例的属性重新

加以判定时严格遵守了判定标准 ， 其结果的
“

正确性
”

也只能是在该标准赖以引 申

出来的话语体系 中得到确定 。 对于受其他不同话语体系引导和约束的研究人员来说 ，

由于可能会形成不同的 自杀判定标准 ，
ＧＢＤ研究人员工作结果的

“

正确性
”

就可能

会饱受质疑 。 但反过来 ， 我们也不能斩钉截铁地说 ＧＢＤ研究人员 的工作结果绝对缺

乏
“

准确性
”

（只要 ＧＢＤ研究人员在对死亡案例的属性重新加以判定时严格遵守了

判定标准 ） 。 因为按照 ＧＢＤ研究人员所属的话语体系 ， 他们所遵守的判定标准可能

是完全合理的 。

４ ． 编号 ５ 和编号 ６ 自 杀率数字的
“

准确性
”

编号 ５ 的 自杀率数字是费立鹏等人判断无论是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的死亡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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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 ＤＳＰ 系统的死亡记录 ， 都还可能存在着
一定的错报现象后 ， 通过采用心理解剖

法对伤害死亡案例进行研究的方法来对 １ ９ ９ ５ 年 ８ 月 至 ２ ０００ 年 ８ 月 间 ＤＳＰ 系统关于

中国人群 自杀死亡数据进行评估和调整后初步计算 出来的 。 和前面几个数字类似 ，

这一数字的可靠性完全取决于费立鹏等人采用心理解剖法来对从 ＤＳＰ 系统中抽调出

来的 １ ６ ５ ３ 个相关死亡案例的死因报告进行评估时对每个案例死因重新所作判断的可

靠性 。

那么 ， 费立鹏等人在对 １ ６ ５ ３ 个死亡案例的死因重新加以评估时所作 的判断到底

是否
“

准确
”

或
“

可靠
”

呢？ 为了 回答这个问题 ， 我们需要对费立鹏等人在从事这

项工作时所完成的每个案例的死因判断过程本身进行分析 。 而为了能够进行这种分

析 ， 我们又需要获得记录了每个案例死因判断过程的那些文字材料 （相关调查问卷 ，

相关访谈记录 ， 参与现场调查的调查员在完成调查后根据该被试者提供的所有资料

对该案例属于 自 杀的可能性进行判断的讨论记录 ， 未参与现场调查的负责质量监督

的研究者在详细了解每个案例的两种调查资料之后对该案例属于 自 杀的可能性独立

加以评估的分析报告 ， 在上述研究者的判断出现分歧的情况下课题负责人对这些案

例是否属于 自杀加以判断的报告等 ） 。 然而 ， 遗憾的是 ， 我们 目前没有能够搜集到这

样一些资料 ， 因此 ， 也无法在这里展开分析 。 但和以上情况一样 ， 根据国 内外以往

的研究经验 ， 同样可以确定 ， 即使我们获得了这些资料 ， 也只能对费立鹏等人在对

１ ６ ５ ３ 个死亡案例的死因重新加 以评估时所依据的判断标准 （ 自杀死亡的判断标准 、

非 自杀死亡的判断标准 ） 、 推理思路以及这些标准和推理赖以成立的话语系统有一个

初步的了解 ， 并以此为基础 ， 对费立鹏等人所做的每项死亡案例评估结果在该话语

系统之下的
“

准确性
”

进行判断 ： 若严格遵循统一的标准 、 推理过程严谨、 理由充

足 ， 就是
“

准确
”

的 ， 否则就是不
“

准确
”

的 。 然而 ， 尽管如此 ， 这种合理性也只

是
一

种相对的
“

准确性
”

， 而非绝对的
“

准确性
”

： 对于受其他不 同话语体系引导和

约束的研究人员来说 ， 这些评估结果就可能被认为是不
“

正确
”

的 。 而对于这样一

些分歧 ， 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对它们之间的对错作出终极判断的 。

编号 ６ 的 自 杀率数字则是费立鹏等人在编号 ５ 的基础上 ， 参照 ＤＳＰ 系统 １ ９９ ８

年报告的漏报率 （ ２２ ． ４６％ ）
， 对编号 ５ 数字进行校正后得 出 的 。 因此 ， 除了编号 ５

数字的可靠性问题外 ， 编号 ６ 数字的可靠性还取决于 ＤＳＰ 系统 １ ９ ９ ８ 年所报告之漏

报率的可靠性 。

５ ． 编号 ７ 和编号 ８ 自杀率数字的
“

准确性
”

编号 ７ 和编号 ８ 的 自杀率数字是何兆雄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有关资料为依据 、

用两种有所不同的方法推算出来的 。 因此 ， 这两个 自 杀率数字的
“

准确性
”

首先就

取决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相关资料的
“

正确性
”

及其何兆雄所用推算方法的
“

准

确性
”

。 而根据前述相关文献提供的信息我们又可以发现 ，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中国

自杀率数字又是以 ＤＳＰ 的数据加 以修订后推算而来 。 世界卫生组织在以 ＤＳＰ 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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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数据为基础推算中 国相关年份 自杀率时至少对 ＤＳＰ 的数据进行 了两个环节的调

整 ： 首先 ， 运用一般增长
一

平衡方法对估算期内 中 国人 口数据进行调整并估计此一

时期内总死亡人数
？

， 其次 ， 对 ＤＳＰ 数据 中编码为
“

意外死亡 ， 外部原 因不明
”

和
“

其他种类的暴力死亡
”

的许多案例重新判定为 自杀案例 。 我们前面说过 ， 世界卫生

组织在这两个环节上对 ＤＳＰ 自杀数据所作调整之结果的可靠性取决于其所用调整方

法的可靠性 。 而前面的分析试图表明 ， 对于这种可靠性 ， 我们既没有办法加以保证 ，

也没有办法加以否认 。 就此而言 ， 对于编号 ７ 和编号 ８ 自 杀率数字的可靠性 ， 也只

能采取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 。

四 、 结语

综上可见 ， 对于当前中国人的 自杀率 ， 不同的研究文献提供了非常不同的数字 。

这些数字之间 的差别 ， 既源于不 同文献作者所用原始数据方面的差异 ， 也源于这些

作者对原始数据进行调整和修订时所用方法方面 的差异 。 由于我们对于这些原始数

据的
“

准确性
”

以及不同作者对原始数据进行调整和修订时所用方法及相关前提的
“

准确性
”

难以作出绝对的判断 ， 因此 ， 对于这些作者所提供的不同 自 杀率数字的
“

准确性
”

， 也就无法作出绝对的判断 。 对于这些不同的 自杀率数字 ， 只能将其视为

文献作者在一些特定的前提条件下所完成的一些关于当前中 国人 自杀率的话语建构 。

在各 自设定的前提条件成立的情况下 ， 它们都可能是可靠的 ； 而在各 自设定的前提

条件受到怀疑的情况下 ， 它们就都可能是不可靠的 。 因此 ， 对于这些不同
“

话语建

构
”

结果的
“

准确性
”

（或
“

谬误性
”

） ， 我们只能作出一种相对的判断 ， 而无法作

出一种绝对的判断 。 即对于
“

当前中国的 自杀率到底有多高
”

， 我们也无法获得一个

绝对可靠的终极性答案 。 在此意义上 ， 这些文献作者之间就
“

谁的 自杀率数据更为准

确
”

这一问题所发生的争论 ， 更多地是一种
“

话语之争
”

， 而非
“

事实之争
”

。

〔责任编辑 ： 李凌静 责任编 审 ： 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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